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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燕顺路西侧、高压走廊北侧美林君渡（美林新东城B区续建及C区）16号楼部分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燕顺路西侧、高压走廊北侧美林君渡（美林新东城B区续建及C区）16号楼部分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三河市天宝嘉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7）三河市不动产权第0041590、0041593号]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9365.71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2111.68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房，其中：酒店用房10206.15平方米，商业用房1905.53平方米。
估价对象属三河市天宝嘉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美林新东城”项目，估价对象所在16号楼为地上16层（局部13层）建筑，其中酒店位于1至13层，内部装修为毛坯，商业位于1至2层，内部正在装修。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门支行银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18年4月16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4月16日，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商业，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6.81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燃气）、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26.81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成新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燕顺路西侧、高压走廊北侧美林君渡（美林新东城B区续建及C区）16号楼部分商业用房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17141

	
	单价
	14152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17141

	
	单价
	14152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单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2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燕顺路西侧、高压走廊北侧美林君渡（美林新东城B区续建及C区）16号楼部分商业用房房地产
	12111.68
	9365.71
	9188
	7586
	7953
	6566
	17141
	14152

	大写金额
	玖仟壹佰捌拾捌万元整
	柒仟玖佰伍拾叁万元整
	壹亿柒仟壹佰肆拾壹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17141

	大写金额
	壹亿柒仟壹佰肆拾壹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欧红伟
	1120000080
	
	年    月    日

	崔锴
	1120100036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王亚
	——
	
	年    月    日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冀（2017）三河市不动产权第0041590、0041593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故，本次评估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6. 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不动产权利人提供，本次预评以其为依据进行相关测算。出具正式《估价报告》时，分摊土地面积以相关测绘部门出具的《土地分摊测绘报告》为准。如测绘结果与不动产权利人所提供的数据不一致，则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 成本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5826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4193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3986
	详见套用比较法

	2）
	土地取得税费
	161
	土地购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4.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4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38.3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管理费用
	126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3

	（4）
	销售费用
	0.02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414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开发期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建设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土
	
	利息（%）
	4.75

	（6）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648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3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
	
	

	（7）
	销售税费
	0.0524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5

	2
	建筑物现值（V建）
	504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成新度
	成新度（%）
	97

	1）
	建安费用
	3430
	详见附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7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4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5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895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11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3）
	销售费用
	0.02V建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91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建设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建1
	
	利息（%）
	4.75

	（5）
	利润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60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1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V建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
	5202
	第（1）至（6）项之和
	　——
	　——

	3
	成本价值（万元）
	10872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8976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2111.68


注：1.设建筑物重置价值为V建1；

2.设土地价值为V土。
附表：估价对象各部分建安费用

	各部分建安
	建筑面积（㎡）
	单价（元/㎡）
	建安费用总额（万元）

	酒店用房
	10206.15 
	2800
	2858

	商业用房
	1905.53 
	3000
	572

	合计
	12111.68
	——
	3430


其中土地购买价格套用比较法求取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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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燕顺路西侧、高压走廊北侧美林君渡（美林新东城B区续建及C区）16号楼部分商业用房房地产
	修正幅度
	燕郊高新区思菩兰西路西侧、港中旅公司用地北侧地块
	修正幅度
	燕郊高新区康城大街北侧、港中旅公司用地西侧地块
	修正幅度
	燕郊高新区港中旅公司用地北侧、田辛庄村地东侧地块
	修正幅度

	
	三河市燕郊开发区
	系数%
	三河市燕郊高新区
	系数%
	三河市燕郊高新区
	系数%
	三河市燕郊高新区
	系数%

	交易时间
	2018年4月16日
	100
	2015-1-28
	87
	2015-1-28
	87
	2015-1-28
	87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26.81
	100
	40
	119
	40
	119
	40
	119

	
	容积率
	1.29
	100
	1
	100
	1
	100
	1
	10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较好
	100
	一般
	95
	一般
	95
	一般
	95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一般
	97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一般
	97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支路
	99
	城市支路
	99
	城市支路
	99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
	9365.71
	100
	40566
	101
	44726
	101
	17382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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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87
	100/
	87
	100/
	87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19
	100/
	119
	100/
	119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100/
	95
	100/
	95
	100/
	95

	
	交通便捷度
	100/
	97
	100/
	97
	100/
	97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97
	100/
	97
	100/
	97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99
	100/
	99
	100/
	99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
	100/
	101
	100/
	101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2856
	3079
	3167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3087
	3328
	3457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3087＋3328＋3457）÷3＝3291（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地上建筑面积×楼面单价

＝3291×12111.68÷10000
＝3986（万元）
（二）收益法
1.求取酒店用房收益价值

（1）租金收入

通过对燕郊酒店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酒店用房租金水平平均为4.5元/天·平方米。
（2）收益期内酒店用房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173
	（A）+(B)

	（A）
	租金收入
	1173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4.5

	
	
	
	
	建筑面积（㎡）
	10206.15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30

	（B）
	押金利息
	0
	租金收入÷12×N×1.5%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4120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95

	（A）
	建造成本
	3248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285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8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4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0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4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9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0.02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5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50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433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228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00.2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61.4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36.43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2.37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7892.2

	（B）
	维修费
	86.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2

	（C）
	保险费
	6.2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35.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3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94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1848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

	
	
	
	
	收益年期(n)
	25.81

	
	
	
	
	年增长比率(g)
	3%

	F
	单价(元/平方米)
	17607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0206.15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6.81年。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59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因酒店需1年装修期，则收益年期确定为25.81年。

2.求取商业用房收益价值

（1）租金收入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美林新东城房屋租赁合同》，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全部出租。经整理，合同约定租金水平为1.8元/天/平方米，租期内租金无增幅，剩余租赁期限为9.12年。本次评估收益法分为两部分，即租赁期内、租赁期外进行计算。

（2）租约期内商业用房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25
	（A）+(B)

	（A）
	租金收入
	125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8

	
	
	
	
	建筑面积（㎡）
	1905.53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0

	（B）
	押金利息
	0
	租金收入÷12×N×1.5%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839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97

	（A）
	建造成本
	648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572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3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3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1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0.02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3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10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86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3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4.3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6.5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7.27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0.44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1473.51

	（B）
	维修费
	1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1.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1.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9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66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9.12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3500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905.53


（3）租约期外商业用房收益价值计算
通过对燕郊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估价对象周边一层底商目前的水平4-5元/平方米·天，估价对象为1-2层，本次评估确定租约期结束后第一年估价对象商业用房租金水平平均为3.5元/天·平方米。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19
	（A）+(B)

	（A）
	租金收入
	219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3.5

	
	
	
	
	建筑面积（㎡）
	1905.53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
	0
	租金收入÷12×N×1.5%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709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82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86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3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9.2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11.4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7.27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0.44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1473.51

	（B）
	维修费
	1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1.1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2.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8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253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17.69

	
	
	
	
	年增长比率(g)
	3%

	F
	折现价值
	1553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905.53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6.81年。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59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因商业租约期内9.12年，则租约期外收益年期确定为17.69年。
（4）收益价值
＝租约期内收益价值＋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

＝667+1553
＝2220（万元）
3.估价对象收益总值

估价对象收益总值＝17607＋2220＝19827（万元）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房地产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土地价格。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两种估价方法适用性强，各方法所需的估价资料相对完整、参数取值较为客观且具有时效性，估价结果略有差异。考虑到收益法的结果更为充分且直观的体现了不动产开发完成后价格对于地价的影响，本次评估取收益法结果权重为70%，市场比较法结果权重为30%，则有：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估价对象
	市场法
	10872
	30%
	17141

	
	收益法
	19827
	70%
	


（二）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燕顺路西侧、高压走廊北侧美林君渡（美林新东城B区续建及C区）16号楼部分商业用房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17141

	
	单价
	14152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17141

	
	单价
	1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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